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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应急规〔2024〕5号

关于印发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清单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应急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应急管理行政执法行为，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快

法治政府建设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省应急管理厅重新制定了《黑

龙江省应急管理系统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（试行）》《黑龙江省

应急管理系统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（试行）》《黑龙江省应急管

理系统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（试行）》，相关事项已纳入《黑龙

江省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（2024版）》，请遵照执行，并提出

如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

一、严格把握执法标准

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文件



— 2 —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认真学习掌握法定不予、从轻、减轻行

政处罚实施要求和清单具体内容，熟悉具体运用条件，准确理解

“初次违法”“危害后果轻微”“限期内改正”等用语的含义，严格把

握好执法标准。

（一）初次违法。初次违法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的该项违法行

为自本清单正式施行之日起第一次被应急管理部门执法人员发

现。

（二）危害后果轻微。危害后果轻微不是违法行为轻微，是

指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轻微，社会影响轻微，重点是危害后

果的一种现实状态。

（三）限期内改正。限期内改正是指生产经营单位认识到行

为的违法性，并按时限要求完成了违法行为整改，而且经执法人

员复查验收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的要求。

二、严格规范执法程序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依法履行下

列执法程序。

（一）限期整改。在日常监督检查中，发现生产经营单位有

相关清单所列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法下达《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》

等执法文书，书面通知当事人限期改正。

（二）复查验收。限期整改结束后，应当对违法行为整改情

况进行复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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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案件办理。经复查，生产经营单位按要求及时整改，

且符合规定要求的，依法不予、从轻、减轻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集体讨论。

1. 除已经按照规定制定不予处罚事项清单外，根据《行政处

罚法》规定对有关违法行为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，应当经应急管

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。

2. 对当事人作出减轻处罚决定的，应当经应急管理部门负责

人集体讨论决定。

（五）依法处罚。对整改不符合要求、拒不整改、弄虚作假

的，要严格执法，依法依规予以行政处罚。

三、强化普法宣传教育。对相关清单所列违法行为依法不予、

从轻、减轻行政处罚，并未改变其行为的违法属性，违法当事人

仍负有停止、改正违法行为、消除社会危害性的义务。各级应急

管理部门要突出批评教育与普法宣传，明确指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

性质、情节、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，引导生产经营单位知错改

错，不断增强自律意识和合法生产经营意识。

四、确保执法公正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实际执法工作中，

发现本通知所附清单未列明的行政处罚事项，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

相关规定，对依法可以不予、从轻、减轻处罚的，应当统一适用

标准，不得区别对待，确保执法公正。各单位可以结合本地实际，

在本通知所附清单列明事项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本地不予、从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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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轻行政处罚事项。

因应急管理领域行政强制措施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和公共安全，故未设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，《关于全面推行包容

审慎监管执法清单制度的通知》（黑应急规〔2022〕4号）同时废

止。贯彻执行中遇到的疑难问题，请及时向省应急管理厅反馈。

本通知所附清单中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如发生变化，以最新公布

的法律法规规章内容为准。（联系人：李兆秋；联系电话：

0451-8701626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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